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1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

预算单位 于田县医疗保障局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□ 民生保障  √ 基础设施  □ 行政运行  □

项目
概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

1.持续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；2.重点对象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
70%；3.年度救助对象人次规模与上年持平；4.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。能减轻参保人
员就医经济负担，缓解社会矛盾。1、农村五保对象；2、城镇无劳动能力、无经济收入
来源，特困，孤儿人员；3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；4、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
活补助的60年代精减退职职工；5、享受民政部门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 ；6、总
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；7、城乡低收入家庭成员。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持续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；2.重点对象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
70%；3.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。4.严格按照规定管控医疗费。

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□   项目法  □  据实据效  √ 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□

立项依据 和地财社2020年110号文件。

使用范围 全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。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 全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。

项目起止年限 2021-01-18——2021-12-25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期资金总额： 2988.0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2988.00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988.00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988.00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

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

总体
目标

目标1：持续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标2：重点对象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 70%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标3：参加医疗保险贫困人数49317人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
91957人，特困,孤儿供养人员290人，年度救助对象人次规模基
本与上年持平；
目标4：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，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
入保障范围，严格管控医疗费用，合理确定农村贫困人口保障水
平，各项保障措施有效衔接。
目标5：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和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，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
负担。

目标1：持续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标2：重点对象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
70%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标3：参加医疗保险贫困人数49317人，建档立卡贫困人
口91957人，特困,孤儿供养人员290人，年度救助对象人次
规模基本与上年持平；
目标4：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，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
口纳入保障范围，严格管控医疗费用，合理确定农村贫困
人口保障水平，各项保障措施有效衔接。
目标5：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经城乡居民医疗
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 ，减轻农村贫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绩效
指标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 医疗救助人数(人) ≥14.19万人 数量指标 医疗救助人数(人) ≥14.19万人

质量指标

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覆盖
率（%）

=100%

质量指标

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覆盖率
（%）

=100%

困难群众范围内住院费
用报销比例（%）

≥80%
困难群众范围内住院费用
报销比例（%）

≥80%

门诊医疗费用救助比例
（%）

≥50%
门诊医疗费用救助比例
（%）

≥50%

到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就
诊率

≥98%
到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就诊
率

≥98%

贫困患者住院及门诊治
疗目录外医疗费用比例

≤2%
贫困患者住院及门诊治疗
目录外医疗费用比例

≤2%

贫困人口住院费用报销
比例

≥80%
贫困人口住院费用报销比
例

≥80%



绩效
指标

项目
完成

质量指标

贫困人口门诊大病、慢
性病和特殊疾病医疗费
用报销比例

≥50%

质量指标

贫困人口门诊大病、慢性
病和特殊疾病医疗费用报
销比例

≥50%

县城内建档立卡贫困人
口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
费用"一站”结算率

=100%
县城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
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费用
"一站”结算率

=100%

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覆
盖率

≥95%
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覆盖
率

≥95%

时效指标

当年补助资金到位及时
率（%）

=100%

时效指标

当年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
（%）

=100%

补助资金拨付及时率
（%）

=100%
补助资金拨付及时率
（%）

=100%

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25日前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25日前

成本指标
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
资金成本（万元）

≤2988万元 成本指标
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
金成本（万元）

≤2988万元

项目
效益

经济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
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减轻参保人员就医经济
负担

明显减轻

社会效益指
标

减轻参保人员就医经济负
担

明显减轻

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
程度

明显提高
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
度

明显提高

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
减轻程度

有效缓解
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
轻程度

有效缓解

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
医疗保险政策知晓率

≥98%
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
疗保险政策知晓率

≥98%

生态效益指
标

生态效益指
标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强化我县医疗救助水平 长期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
强化我县医疗救助水平 长期

困难群众就医自负费用
持续减少

明显
困难群众就医自负费用持
续减少

明显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参保对象满意度（%） ≥95%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参保对象满意度（%） ≥95%

项目负责人： 周新 联系方式： 13999650880


